
  

 
地政士法 

 

中華民國９０年１０月２４日總統（９０）華總一義字第 9000205260 號令制定公布

全文 ５９ 條；並自九十一年四月二十四日起施行 

中華民國９８年５月２７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800134291 號令修正公布第１１、５

９條條文；並自９８年１１月２３日施行 

中華民國１００年６月１５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000122921號令修正公布第３０條

條文；並自公布後六個月施行 

中華民國１００年１２月３０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000294951 號令修正公布第５９

條條文；增訂第２６－１、５１－１ 條條文；刪除第５２條條文；施行日期，由行政

院定之 

 

第一章、總則 
第 一 條    為維護不動產交易安全，保障人民財產權益，建立地政士制度， 

特制定本法。 

第 二 條    地政士應精通專業法令及實務，並應依法誠信執行業務。 

第 三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 

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 四 條    中華民國國民經地政士考試及格，並領有地政士證書者，得充任 

地政士。 

本法施行前，依法領有土地登記專業代理人證書者，仍得充任地 

政士。 

第 五 條    經地政士考試及格者，得檢具申請書及資格證明文件，向中央主 

管機關申請核發地政士證書。 

第 六 條    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不得充任地政士；其已充任者，中央主管機

關應撤銷或廢止其地政士證書： 

      一、曾因業務上有詐欺、背信、侵占、偽造文書等犯罪行為，受

有期徒刑一年以上刑之裁判確定者。 

      二、受本法所定除名處分者。 

      三、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規定，經撤銷考試及格資格者 

。 

中央主管機關為前項之撤銷或廢止時，應公告並通知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及地政士公會。 

第二章、執業 
第 七 條    地政士應檢具申請書及資格證明文件，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申請登記，並領得地政士開業執照（以下簡稱開業執照）， 



  

始得執業。 

第 八 條    開業執照有效期限為四年，期滿前，地政士應檢附其於四年內在 

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機關（構）、學校、團體完成專業訓練三十個 

小時以上或與專業訓練相當之證明文件，向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辦理換發開業執照。屆期未換照者，應備具申請書，並檢 

附最近四年內完成專業訓練三十個小時以上或與專業訓練相當之 

證明文件，依前條規定，重行申領開業執照。 

換發開業執照，得以於原開業執照加註延長有效期限之方式為之。 

第一項機關（構）、學校、團體，應具備之資格、認可程序及訓練

課程範圍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九 條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備置地政士名簿，載明下列事項： 

      一、姓名、性別、出生日期、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 

      二、地政士證書字號。 

      三、學歷、經歷。 

      四、事務所或聯合事務所名稱及地址。 

      五、登記助理員之姓名、學歷、經歷、出生日期、國民身分證統

一編號、住址。 

      六、登記日期及其開業執照字號。 

      七、加入地政士公會日期。 

      八、獎懲之種類、日期及事由。 

      前項第一款至第五款事項變更時，地政士應於三十日內，向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報備查。 

第 十 條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地政士登記後，應公告與通知相關 

機關及地政士公會，並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註銷登記時，亦 

同。 

第十一條    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不發給開業執照；已領者，撤銷或廢止之： 

      一、經撤銷或廢止地政士證書者。 

      二、經公立醫院或教學醫院證明有精神病者。 

      三、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徹銷者。 

      四、受破產宣告尚未復權者。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為前項之撤銷或廢止時，應公告並通

知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地政士公會，並報請中央主管

機關備查。 

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規定撤銷或廢止開業執照者，於原因消

滅後，仍得依本法之規定，請領開業執照。 

第十二條    地政士應設立事務所執行業務，或由地政士二人以上組織聯合事 



  

務所，共同執行業務。 

前項事務所，以一處為限，不得設立分事務所。 

第十三條    地政士事務所名稱，應標明地政士之字樣。 

第十四條    地政士事務所遷移於原登記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所管轄 

以外之區域時，應重新申請登記。 

第十五條    地政士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本人或利害關係人應向直轄市或（市 

）主管機關申請註銷登記： 

一、自行停止執業。 

       二、死亡。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知悉前項事由時，應依職權予以註銷 

登記；地政士公會知悉前項事由時，得報請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辦理。 

第三章、業務及責任 
第十六條    地政士得執行下列業務： 

      一、代理申請土地登記事項。 

      二、代理申請土地測量事項。 

      三、代理申請與土地登記有關之稅務事項。 

      四、代理申請與土地登記有關之公證、認證事項。 

      五、代理申請土地法規規定之提存事項。 

      六、代理撰擬不動產契約或協議事項。 

      七、不動產契約或協議之簽證。 

      八、代理其他與地政業務有關事項。 

第十七條    地政士應自己處理受託事務。但經委託人同意、另有習慣或有不 

得已之事由者，得將業務委由其他地政士辦理。 

第十八條    地政士於受託辦理業務時，應查明委託人確為登記標的物之權利 

人或權利關係人，並確實核對其身分後，始得接受委託。 

第十九條    地政士符合下列各款規定，得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 

簽證人登記，於受託辦理業務時，對契約或協議之簽訂人辦理簽 

證： 

      一、經地政士公會全國聯合會推薦者。 

      二、最近五年內，其中二年主管稽徵機關核定之地政士執行業務

收入總額達一定金額以上者。 

      前項第二款之一定金額，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廿 條    地政士有下列情事之一，不得申請簽證人登記；已登記者，廢止 

其登記： 

      一、經地政士公會全國聯合會撤回推薦者。 



  

      二、曾有第二十二條第二項因簽證不實或錯誤，致當事人受有損

害者。 

      三、曾依第四十四條規定受申誡以上處分者。 

第廿一條    地政士就下列土地登記事項，不得辦理簽證： 

      一、繼承開始在中華民國七十四年六月四日以前之繼承登記。 

      二、書狀補給登記。 

      三、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規定為共有土地處分、變更或設定

負擔之登記。 

      四、寺廟、祭祀公業、神明會土地之處分或設定負擔之登記。 

      五、須有第三人同意之登記。 

      六、權利價值逾新臺幣一千萬元之登記。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土地登記事項。 

第廿二條    地政士為不動產契約或協議之簽證時，應查明簽訂人之身分為真 

正，不動產契約或協議經地政士簽證後，地政機關得免重複查核 

簽訂人身分。 

      地政士辦理簽證業務前，應向地政士公會全國聯合會繳納簽證保 

證金新臺幣二十萬元，作為簽證基金。地政士辦理簽證業務，因 

簽證不實或錯誤，致當事人受有損害者，簽證人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其未能完全賠償之部分，由簽證基金於每一簽證人新臺幣四 

百萬元之範圍內代為支付，並由地政士公會全國聯合會對該簽證 

人求償。 

前項有關簽證責任及簽證基金之管理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廿三條    地政士應將受託收取費用之標準於事務所適當處所標明；其收取 

之委託費用，應掣給收據。 

第廿四條    地政士接受委託人之有關文件，應掣給收據。 

      地政士受委託後，非有正當事由，不得終止其契約。如須終止契 

約，應於十日前通知委託人，在未得委託人同意前，不得終止進 

行。 

第廿五條    地政士應置業務紀錄簿，記載受託案件辦理情形。 

前項紀錄簿，應至少保存十五年。 

第廿六條    地政士受託辦理各項業務，不得有不正當行為或違反業務上應盡 

之義務。 

地政士違反前項規定，致委託人或其他利害關係人受有損害時，

應負賠償責任。 

第廿六之一條地政士應於買賣受託案件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三十日內，向主管

機關申報登錄土地及建物成交案件實際資訊。 



  

前項申報受理登錄成交案件實際資訊，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機關

辦理。 

前二項登錄之資訊，除涉及個人資料外，得供政府機關利用並以

區段化、去識別化方式提供查詢。 

已登錄之不動產交易價格資訊，在相關配套措施完全建立並完成

立法後，始得為課稅依據。 

第一項登錄資訊類別、內容與第三項提供之內容、方式、收費費

額及其他應遵行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廿七條    地政士不得有下列行為： 

一、違反法令執行業務。 

二、允諾他人假藉其名義執行業務。 

三、以不正當方法招攬業務。 

四、為開業、遷移或業務範圍以外之宣傳性廣告。 

五、要求、期約或收受規定外之任何酬金。 

六、明知為不實之權利書狀、印鑑證明或其他證明文件而向登記 

機關申辦登記。 

第廿八條    地政士執行業務所為之登記案件，主管機關或轄區登記機關認為 

有必要時，得查詢或取閱地政士之有關文件，地政士不得規避、 

妨礙或拒絕。 

第廿九條    地政士受託向登記機關辦理土地登記之送件及領件工作，得由其 

僱用之登記助理員為之。但登記機關認有必要時，得通知地政士 

本人到場。 

前項登記助理員，應具備下列資格之一： 

一、領有地政士證書者。 

二、專科以上學校地政相關系科畢業者。 

三、高中或高職以上學校畢業，並於地政士事務所服務二年以上

者。 

地政士僱用登記助理員以二人為限，並應於僱傭關係開始前或終

止後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所在地之地政士公會申請備

查。 

第四章、公會 
第 卅 條  地政士公會之組織區域依現有之行政區域劃分，分為直轄市公會 

、縣（市）公會，並得設地政士公會全國聯合會。 

在同一區域內，同級之地政士公會，以一個為原則。但二個以上

之同級公會，其名稱不得相同。 

第卅一條    直轄市或縣（市）已登記之地政士達十五人以上者，應組織地政 



  

士公會；其未滿十五人者，得加入鄰近公會或聯合組織之。 

第卅二條    地政士公會全國聯合會應由直轄市及過半數之縣（市）地政士公 

會完成組織後，始得發起組織。但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者，不在 

此限。 

第卅三條    地政士登記後，非加入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士公會，不得 

執業。 

地政士公會不得拒絕地政士之加入。 

地政士申請加入所在地公會遭拒絕時，其會員資格經人民團體主 

管機關認定後，視同業已入會。 

本法施行後，各直轄市、縣（市）地政士公會成立前，地政士之 

執業，不受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第卅四條    地政士於加入地政士公會時，應繳納會費，並由公會就會費中提 

撥不低於百分之十之金額作為地政業務研究發展經費，交由地政 

士公會全國聯合會設管理委員會負責保管；以其孳息或其他收入 

，用於研究發展地政業務有關事項。 

前項管理委員會之組織及經費運用規定，由地政士公會全國聯合 

會定之，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卅五條    各級地政士公會應訂立章程，造具會員名冊及職員簡歷冊，報請 

該管人民團體主管機關核准立案，並報所在地主管機關備查。 

地政士公會全國聯合會應訂定地政士倫理規範，提經會員代表大

會通過後，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卅六條    地政士公會應置理事、監事，由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選舉之， 

其名額依下列之規定： 

一、縣（市）地政士公會之理事，不得超過十五人。 

二、直轄市地政士公會之理事，不得超過二十五人。 

三、地政士公會全國聯合會之理事，不得超過三十五人。 

四、各級地政士公會之監事名額，不得超過各該公會理事名額三

分之一。 

五、各級地政士公會均得置候補理、監事，其名額不得超過各該

公會理、監事名額三分之一。 

前項各款理事、監事名額在三人以上者，得分別互選常務理事及

常務監事，其名額不得超過理事或監事總額之三分之一，並由理

事就常務理事中選舉一人為理事長；其不置常務理事者，就理事

中互選之。常務監事在三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為監事會召集人 

。理事、監事之任期為三年，連選連任者，不得超過全體理事、 

監事名額二分之一。理事長之連任，以一次為限。 



  

第卅七條    地政士公會章程，應載明下列事項： 

一、名稱、組織區域及會址。 

二、宗旨、組織及任務。 

三、會員之入會及出會。 

四、會員之權利及義務。 

五、理事、監事、候補理事、候補監事之名額、權限、任期及其 

選任、解任。 

六、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及理事會、監事會會議之規定。 

七、會員應遵守之公約。 

八、風紀之維持方法。 

九、經費及會計。 

十、章程修訂之程序。 

十一、其他有關會務之必要事項。 

第卅八條    各級地政士公會每年召開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一次；必要時， 

得召開臨時大會。 

地政士公會會員人數超過三百人時，得依章程之規定，就會員分

布狀況劃定區域，按會員人數比例選出代表，召開會員代表大會，

行使會員大會之職權。 

第卅九條    各級地政士公會舉行會員（會員代表）大會、理事會、監事會或 

理監事聯席會議時，應將開會時間、地點及會議議程陳報所在地 

主管機關及人民團體主管機關。 

前項會議，所在地主管機關及人民團體主管機關得派員列席。 

第四十條    各級地政士公會應將下列事項，陳報所在地主管機關及人民團體 

主管機關： 

一、會員名冊與會員之入會及出會。 

二、理事、監事、候補理事、候補監事選舉情形及當選人名冊。 

三、會員（會員代表）大會、理事會、監事會或理監事聯席會會 

議紀錄。 

第四一條    各級地政士公會違反法令或章程、妨害公益或廢弛會務者，人民 

團體主管機關得為下列處分： 

一、警告。 

二、撤銷其決議。 

三、停止其業務之一部或全部。 

四、撤免其理事、監事或職員。 

五、限期整理。 

六、解散。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處分，所在地主管機關亦得為之。 

各級地政士公會經依第一項第六款解散後，應即重行組織。 

第五章、獎懲 
第四二條    地政士有下列情事之一者，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予獎勵， 

特別優異者，報請中央主管機關獎勵之： 

一、執行地政業務連續二年以上，成績優良者。 

二、有助革新土地登記或其他地政業務之研究或著作，貢獻卓著

者。 

三、舉發虛偽之土地登記案件，確能防止犯罪行為，保障人民財

產權益者。 

四、協助政府推行地政業務，成績卓著者。 

第四三條    地政士之懲戒處分如下： 

一、警告。 

二、申誡。 

三、停止執行業務二月以上二年以下。 

四、除名。 

地政士受警告處分三次者，視為申誡處分一次；受申誡處分三次

者，應另予停止執行業務之處分；受停止執行業務期間累計滿三

年者，應予除名。 

第四四條    地政士違反本法規定者，依下列規定懲戒之： 

一、違反第九條第二項、第十二條第一項、第十三條、第十四條 

、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十七條、第二十三條至第二十五條或 

第二十九條第三項規定者，應予警告或申誡，並限期命其改 

正；屆期仍未改正者，得繼續限期命其改正，並按次連續予 

以警告或申誡至改正為止。 

二、違反第十二條第二項、第十八條、第二十七條第三款、第四 

款、第二十八條規定、違背地政士倫理規範或違反地政士公 

會章程情節重大者，應予申誡或停止執行業務。 

三、違反依第二十二條第三項所定之管理辦法、第二十六條第一 

項、第二十七條第一款、第二款、第五款、第六款或第二十 

九條第二項規定者，應予停止執行業務或除名。 

第四五條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設立地政士懲戒委員會（以下簡稱 

懲戒委員會），處理地政士懲戒事項；其組織，由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定之。 

懲戒委員會置委員九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直轄市政府地 

政處長或縣（市）政府地政局長兼任，其餘委員，由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就下列人員派兼或聘兼之： 

一、公會代表二人。 

二、人民團體業務主管一人。 

三、地政業務主管三人。 

四、社會公正人士二人。 

第四六條    地政士有第四十四條各款情事之一時，委託人、利害關係人、各 

級主管機關、地政事務所或地政士公會得列舉事實，提出證據， 

報請地政士登記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所設懲戒委員會處 

理。 

第四七條    懲戒委員會於受理懲戒案件後，應將懲戒事由通知被付懲戒之地 

政士，並通知其於二十日內提出答辯書或到會陳述；不依限提出 

答辯書或到會陳述時，得逕行決定。 

懲戒委員會處理懲戒事件，認為有犯罪嫌疑者，應即移送司法機

關偵辦。 

第四八條    地政士受懲戒處分後，應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公告，並 

通知所轄地政事務所及地政士公會。 

前項地政士受停止執行業務或除名之處分者，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並副知其他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及刊登公報。 

第四九條    未依法取得地政士證書或地政士證書經撤銷或廢止，而擅自以地 

政士為業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五十條    有下列情形之一，而擅自以地政士為業者，由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命其改 

正或停止其行為；屆期仍不改正或停止其行為者，得繼續限期命 

其改正或停止其行為，並按次連續處罰至改正或停止為止： 

一、未依法取得開業執照。 

二、領有開業執照未加入公會。 

三、領有開業執照，其有效期限屆滿未依本法規定辦理換發。 

四、開業執照經撤銷或廢止者。 

五、受停止執行業務處分。 

第五一條    地政士公會違反第三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者，由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第五一之一條地政士違反第二十六條之一第一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

十五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應按次處罰。 

第五二條    （刪除）。 

第六章、附則 



  

第五三條    本法施行前，依法領有土地登記專業代理人證書者，於本法施行 

後，得依第七條規定，申請開業執照；已執業者，自本法施行之 

日起，得繼續執業四年，期滿前，應依第八條規定申請換發，始 

得繼續執業。 

本法施行前，已領有土地登記專業代理人考試及格或檢覈及格證

書者，得依本法規定，請領地政士證書。 

未依第一項規定申請換發而繼續執業者，依第五十條第三款規定 

處理。 

第五四條    本法施行前，領有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土地代書人登記合 

格證明或領有代理他人申辦土地登記案件專業人員登記卡，而未 

申領土地登記專業代理人證書者，應於本法施行後一年內申請地 

政士證書，逾期不得請領。 

第五五條    本法公布施行前已成立之土地登記專業代理人公會符合本法第三 

十條規定者，視為已依本法規定完成組織。 

本法施行後，其組織與本法規定不相符合者，應於本法施行後三

個月內解散，逾期未解散主管機關應撤銷其許可。 

第五六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受理申請核發證書、開業執照，應收取證照費； 

其收費基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五七條    本法所需書表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五八條    本法施行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五九條    本法自公布後六個月施行。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八年五月十二日修正之條文，自九十八年十一

月二十三日施行。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年十二月十三日修正之第二十六條之一、第五

十一條之一及第五十二條之施行日期，由行政院定之。 


